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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詢問員⼯不想參加平⽇舉辦的員⼯旅遊，想⼯作，但公司強迫員⼯要休假，有
違法嗎

想詢問員⼯不想參加平⽇舉辦的員⼯旅遊，想⼯作，但公司強迫員⼯要休假，有違法嗎

 李俊璋（認證法律⼈）
讚： 5 留⾔： 4 

2026-01-07 08:01

提問者你好：

註腳

 LU0003993（⼀般會員） 勞動‧⼯作 ∕ 勞⼯ 2020-06-17 03:18

如果是雇主強制勞⼯於⼯作⽇參加與業務頗具關連性的教育訓練，訓練時間應該計⼊⼯作時間，另外勞⼯
因為訓練時間所提供的勞務，不同於⼀般正常⼯作期間，因此⼯資的給付可以由勞雇雙⽅另外商議[1]，
假設訓練時間與⼯作時間合計如超過正常⼯作時間，雇主應依法⽀給勞⼯延⻑⼯時⼯資[2]。

如果員⼯旅遊是屬於強制參加的性質，雇主仍然應該給付當⽇的⼯資，但是考量員⼯旅遊跟⼀般出勤提供
勞務的情形有所不同，⼯資給付的數額可以由勞資雙⽅另外議定[3]。

假設員⼯旅遊雇主要求勞⼯⾃請特別休假參加旅遊活動，參考勞動基準法規定[4]，原則上特別休假應由
勞⼯意願排定，除⾮雇主有基於經營的急迫需求或勞⼯別因素，才由勞資雙⽅⾃⾏協商調整[5]。另外，
員⼯旅遊期間因為勞⼯參與旅遊活動，性質上屬於出遊員⼯出勤義務的免除，假設雇主在未經勞⼯同意或
協商情形下，就以勞⼯參加員⼯旅遊為理由，逕⾃排定勞⼯出遊期間屬於無薪休假，⽽扣減勞⼯⼯資給付
數額時，則可能有違法的疑慮[6]。

如果雇主於⼯作⽇舉辦的員⼯旅遊屬於⾃願參加性質，未參加的勞⼯仍有出勤的義務，如果無提供勞務
時，勞⼯需請假或補休辦理。

    ⾏政院勞⼯委員會（81）台勞動⼆字第 33866 號函。[1]

   勞動基準法第24條。[2]

   臺灣桃園地⽅法院 106 年勞訴字第 32 號⺠事判決：「……。⼜員⼯旅遊若屬強制參加性質，仍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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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旅遊，特別休假，休假

 
匿名（⼀般會員） 2022-02-21 03:30:24

公司強迫參加員旅遊，並規定連續不參加者⼀律開除，請問這有違法嗎？

 

匿名（⼀般會員） 2023-02-18 12:12:12

"如果雇主於⼯作⽇舉辦的員⼯旅遊屬於⾃願參加性質，未參加的勞⼯仍有出勤的義務，如果無
提供勞務時，勞⼯需請假或補休辦理，雇主得不發給⼯資。" 想請問如果公司規定不參加活動的
員⼯不能上班,必須請事假或特休假,這樣是否合法.

 

李俊璋（認證法律⼈） 2026-01-07 08:07:37

如果雇主在⼯作⽇辦理員⼯旅遊： 1.說明不參加的員⼯⼀律開除，可能涉及終⽌勞動契約合法性
議題。 2.要求不參加活動的員⼯不能上班，可能涉及「拒絕受領勞務」議題，依照⺠法第267條
規定，雇主仍應給付當⽇⼯資。

 

匿名（進階會員） 2026-01-19 09:51:57

公司辦理⾮強迫性旅遊，且為⽉薪，員⼯不想(或無法)參與，想上班，但旅遊期間，公司無法提
供⼯作地點供員⼯上班，要求員⼯請特休，或請假(依規定，請事假當⽇不給薪；病假需提供證
明，提供半薪；特休為個⼈權益，且未請特休，資⽅需提供加班費)，請問是否違法？

給付當⽇⼯資，惟因員⼯旅遊不同於⼀般勞務給付情況，其⼯資給與可由勞資雙⽅另予議定。」
   勞動基準法第38條第2項規定：「Ⅱ前項之特別休假期⽇，由勞⼯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

急迫需求或勞⼯因個⼈因素，得與他⽅協商調整。」
[4]

   臺灣⼠林地⽅法院 105 年勞訴字第 36 號⺠事判決：「特別休假⽬的乃在確保勞⼯有休息、娛樂以
及發揮潛⼒之機會。因此，勞⼯在同⼀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作滿⼀定期間，當然發⽣特別休假之
權利。⾄於事假、病假依據勞⼯請假規則第4 條、第7 條，則為疾病或⽣理必須治療或休養、或者是
有事情處理，假別不同，意義當然不同，⾃不能相互混淆，……，被告未能證明有先告知勞⼯參加員
⼯旅遊者，需以特別休假折抵，或有相關⼯作規則或辦法⾜以證明被告公司明確與勞⼯約定員⼯旅遊
⽇即為特別休假，是被告上開辯稱⾃不得採信。」

[5]

   臺灣臺中地⽅法院 102 年勞訴字第 132 號⺠事判決：「按勞⼯係在雇主指揮命令下提供勞務以獲得
⼯資對價，⼯作薪資即應視為勞動契約之重要要素，依據勞動法理，勞動契約內容要素之變更，除⾮
勞資雙⽅事先於勞動契約中已有合意，應從其約定外，否則該項契約內容要素之變更即應得雇主與勞
⼯雙⽅⾯之同意，始謂合法。雇主未經勞⼯同意，逕⾃排定所謂「無薪休假」，⾃屬無效之變更，勞
⼯縱未於所謂「無薪休假」當⽇出勤，因係雇主逕⾃免除勞⼯出勤義務，勞⼯無補服勞務之義務，雇
主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查被告於原告張俊相99年9 ⽉份薪資，以員⼯旅遊無薪假為由扣款1,000
元，然被告因員⼯旅遊⽽免除員⼯出勤義務後，是否有經員⼯同意排定該⽇為無薪休假，並進⽽扣減
員⼯薪資，被告就此並未舉證證明之，則依勞動基準法第21條第 1項前段規定及上開說明，被告扣發
該1,000 元⼯資，⾃屬無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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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詢問員工不想參加平日舉辦的員工旅遊，想工作，但公司強迫員工要休假，有違法嗎

